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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河南科技大学教师 

教学质量评价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河南科技大学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已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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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7月 10日 

 



河南科技大学教师教学质量评价  

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学生评教和同行评教是教师教学质量评价的重要

环节之一，是评价教学效果和反馈教学信息的一种有效手段，是

引导教师更新教育观念、强化教育责任、改进教学方法、提高业

务水平，实现教学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为规范教学

行为，督促、激励教师认真履行职责，提高教学质量，完善教学

考评体系，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开展学生评教和同行评教既是重视受教育者的正

当权益，更是服务教学工作，帮助教学人员和教学管理部门不断

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第二章  组织与实施 

第三条  学生评教系统在每学期选课前限期开放。学生根据

“网上评教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本学期所学课程的

任课教师进行教学情况评价。评教成绩按学年统计（包含两学期）。 

 

评教成绩=  

 

其中，A 为学生对任课教师所授课程的评价分数，B 为教师

所授该课程的学生人数，n为该教师评价学年内所授课程总数。 

...3,2,1

1

1 







 n

B

BA

n

i

i

i

n

i

i

 



同行评教为学院提供的每位任课教师每学年教学督导成绩。

该成绩由各学院依据《河南科技大学教学督导团工作管理规范》，

按百分制评分标准制定评价细则，评定出每一位教师每学年教学

督导成绩。 

每一位教师每学年的综合成绩由学生评教成绩和教学督导

成绩组成。学生评教成绩占 70%，教学督导成绩占 30%。 

第四条  我校评教的课程范围： 

1.列入我校全日制本科教学计划并开出的课程。 

2.具体范围标准在每次评教开始前认定。 

第五条  教务处和相关学院负责评教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对

评教工作进行实时监控，对评教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结果反馈。 

第六条  各学院应高度重视评教工作，积极向本学院师生宣

传评教的意义，动员师生按时认真参与评教，确保评教参评率，

加强过程监控，保证评教工作的有序开展。 

第三章  质量评价 

第七条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认定为当学年教师教学质量

考评优秀： 

（一）校教师教学优秀奖获得者。 

（二）校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获得者。 

（三）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实习）二等奖（含）以上获

得者。 

（四）综合成绩排名在所在学院前 40%（含）者。其中综合

成绩=学生评教成绩×70%+学院督导成绩×30%。 



（五）指导本科生获得国家级学科竞赛、挑战杯等奖励。 

第八条  满足下列条件之一者，认定为当学年教师教学质量

考评良好： 

（一）当学年教师综合成绩在所在学院前 40%（不含）—70%

（含）者。 

（二）指导本科生获得省级学科竞赛、挑战杯等奖励。 

第九条  当学年教师综合成绩在 70%（不含）之后者（不包

含第十条），认定为教学质量考评合格。 

第十条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认定为当学年教师教学质量

考评不合格： 

（一）在讲课中散布违反党的方针政策或国家法律法规的言

论者。 

（二）当学年教师综合成绩在 60分（不含）以下者。 

（三）校领导及学院院长听课成绩在 60分（不含）以下者。 

（四）校直属督导组成员听课平均成绩在 60 分（不含）以

下者。 

（五）当学年内发生过教学事故者。 

第四章  反馈与运用 

第十一条  评教的各项指标数据经过科学的统计处理，相继

得出每位参评教师的原始分。 

第十二条  评教的结果作为评价教师教学质量效果的重要

依据，将计入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并作为教师评奖、评优、评定



职称待遇等重要参考依据。 

第十三条  教务处将在每学年初统一反馈上一学年的评教

结果，各学院应加强反馈材料的归档与保存工作，并将学生评教

成绩和学院督导成绩及时反馈给教师。 

教师应正确对待评教工作和评教结果，虚心接受师生的意见

和建议，切实采取措施改进教学工作，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第十四条  对于在各教学院一学年内连续两次评教成绩排

名在前 10%、同时教学督导组听课反映情况良好的教师，学校和

所在部门将予以表彰。 

对评教成绩不佳的教师，要认真做好帮教工作，对照各种反

馈信息，结合教学督导组听课记录，深入查找原因，由所在部门

提出整改措施。 

对于评教成绩排名第一次在学院后 5%的教师，由所在学院重

点对其进行帮助和指导；第二次仍在后 3%者，减少其教学任务或

安排该教师进行相应的进修学习；连续三次在后 2%者，取消该教

师任课资格，做转岗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河南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8年 7月 10日印发 
 



 


